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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O 
(第75 段) 

 

機電工程署 

 

如對在食肆內使用電力、煤氣、液化石油氣等燃料有任何疑問，可向下列辦事處

提出：—  

香港九龍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 

客戶服務部 

 

電話：1823  
 



- 115 - 

附錄 P  
(第 85(b)段)  

簽發普通∕小食食肆暫准牌照的衞生及通風設施規定 
 
在獲發暫准牌照前須辦妥的條件 
 
1. 通風設施：假如處所的天然通風設施不足(即通往露天地方的通風口及窗口

所佔面積不及樓面面積十分之一)，則須安裝通風系統，以確保在處所預計容納

的人數限度內， 每人每小時可獲供應至少 17 立方米室外空氣。須為該處所的

廚房及廁所安裝通風系統；在座位間若裝有通風系統，則兩者必須獨立裝設。 
 
2. 廁所：最少須在該處所設置一個廁格、一個尿廁及一個洗手盆，供顧客及員

工使用。倘該處所可容納超過 25 人的話， 則須最少已提供了在全年牌照中所規

定的廁所設施的 50%。 
 
3. 食水供應：處所內必須裝有自來水喉，或在處所內供應符合世界衞生組織在

1993 年發出的「食水質素指引」第 1 和第 2 冊中所定標準的飲用水。 
 
4. 沙井：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內均不得設有沙井。 
 
*5. 食物室面積：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的總面積，不得少於

________(註明數目)平方米， 其中________(註明數目)平方米必須只作廚房用

途。 
 
(注意：適用於普通食肆牌照。)  
 
*6. 食物室面積： 必須撥出最少________(註明數目)平方米的地方作廚房、食

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用途。 
 
(注意：適用於小食食肆牌照。)  
 
7. 食物室圍牆：食物室包括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廚房須以固定圍

牆與處所其餘部分分隔，而圍牆須高達樓頂。至於其他食物室，則須設有至少

75 厘米高的固定圍牆或上菜櫃檯，以便將這些食物室與處所其餘部分分隔。倘

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設在同一房間，則須以高達樓頂的固定圍牆，將

該房間與處所其餘部分分隔。 
 
*8. 舖面食物配製室：處所舖面的食物配製室，須符合下列條件： 



- 116 -

(a) 須用磚或其他堅固不吸水物料建造，位置須固定，高度不得

低於 750 毫米；

(b) 在㆖文 (a)段所述的磚構建物之㆖，須安裝固定的玻璃間板，

直達樓頂，將食物配製室與前面的街道及側面的座位間∕通

道隔開。在側面的玻璃間板，須沿食物檯的最前部分安裝牢

固，長度最少為 1.2 米；及

(c) 必須設有防塵及防蠅的飾櫃∕食櫥，以存放食物。

9. 食物室樓面：每個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的樓面，均須

鋪㆖光滑而不吸水的淺色物料或磚片 (有防滑表面的瓷磚是另㆒種可

獲接納的物料 )，而樓面須向排水渠口傾斜。

10. 食物室的牆壁及樓頂：每個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內的

牆壁及間隔牆表面，必須鋪㆖光滑而不吸水的淺色物料或磚片，至最

少 2 米高。牆腳與樓面連接處須填成㆒凹圓線 (即須圓滑 )。其餘表面均

須髹㆖淺色灰水或油漆。

(注意： (1) 酒吧間內並非作配製食物用途的㆞方，可獲豁免遵

守「淺色」的規定。

(2) 倘對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的牆壁、樓面

及樓頂須使用「淺色」的規定有任何疑問，可將色

板提交發牌當局批准。㆒套符合所規定色澤的「淺

色」色板，現存放在食物環境 生署牌照組，供㆒

般參考之用。 )

11. 金屬抽油煙機及槽管：食物室內所有煮食的設備，例如爐灶、燒

烤爐、油炸鍋及烤爐等的㆖方，均須設置金屬抽油煙機，與氣槽妥為

連接，而氣槽則須配有輸氣量每分鐘至少　　　　立方米的抽氣扇㆒

具。廢氣則應以㆘列其㆗㆒種方法處理： (a)先經濾油器及空氣污染控

制設備，例如灑水器及靜電沉澱器 (倘發牌當局有所規定，例如在使用

燒烤爐或油炸鍋時 )，將煮食時所產生的氣味、油煙、水蒸氣、油脂及

其他氣體有效㆞抽除，然後於距離㆞面或路面至少 2.5 米高的㆞方，排

出戶外；或 (b)經㆝台排到戶外，但不得造成滋擾。使用蒸氣桌及微波

爐，則毋需安裝特別的排氣通風設施。

12. 獨立煙囪：如使用固體燃料或柴油烹煮食物，則必須在該處所裝

設㆒個獨立煙囪，位置最好在樓宇後部的外牆㆖。

(注意： 如 處 所 的 燃 料 使 用 量 超 過 法 定 ㆖ 限 ， 則 須 在 安 裝 煙 囪

前，先獲建築事務監督及環境保護署署長批准，而申請

㆟須自行申請這項批准 (見第 II 部第 17 段及附錄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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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隔油池：必須設置一個或多個隔油池，以防止油脂流入排水渠或污水渠內。 

(注意： 設置地底隔油池前，須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申請人須自

行申請這項批准。)  

14. 洗滌盆：必須在每個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最少設置一個以光面

陶、不銹金屬或其他認可物料製造的洗滌盆，長度最少450 毫米(由盆頂的內緣

起量度)。每個洗滌盆須連接至自來水喉或發牌當局認可的水源，且配有連接至

適當排水系統的廢水管。 

 

15. 洗手盆：除在上文第2 項發牌條件所規定的洗手盆數目外，另須在每個廚

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最少設置一個以光面陶或發牌當局認可的其他材料

製造的洗手盆，長度至少為350 毫米(由盆頂的內緣起量度)。就那些擬容納多名

員工的大型食物室來說，這項設施的標準則為每20人一個洗手盆。每個洗手盆須

與自來水管或發牌當局認可的其他水源連接，並裝有廢水管，連接至適當的排水

系統。 

 

16. 消毒設備： 最少須設置一個容量不小於23 公升的消毒器，以便將所有在烹

製食品或飲食時所使用的陶瓷器、玻璃器皿或其他用具消毒，且須備有穿孔金屬

托盤或鐵絲網狀隔水托盤，以盛載正在消毒的器皿用具。若不使用消毒器，可用

經發牌當局認可的洗碗機或殺菌劑代替。 

 
17. 存放飲食用具：須設置足夠的碗碟櫃，以存放食物業務上所使用的烹調用

具、飲食器皿及刀叉。 

 

(注意：發牌當局建議，在上文第5*∕6*項發牌條件所規定的食物室間內，

每平方米應有0.02 立方米的空間，撥作放置碗碟櫃之用。)  

 
18. 雪櫃： 必須設置足夠的雪櫃，以不高過攝氏10 度的溫度， 貯存所有容易

腐壞的食物。每個雪櫃都須設有溫度計。 

 
19. 符合規格證明書：倘使用煤氣或液化石油氣作為燃料，則須就所有安裝在處

所內的氣體裝置及設備，向一名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取得一份符合規格證明書。 

 

* 請刪去不適用者 

 



FEHB 89 (10/2005) 

暫 准 (       )牌 照  

致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港 島 及 離 島 區 ∕ 九 龍 區 ∕ 新 界 區 *牌 照 組  

請 人 姓 名 ：  

 

履 行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助 理 秘 書  
 
 

 申

處 所 地 址 ：   

  電 話 ：   傳 真 ：   

 

 有 關 本 人 於      年     月     日 申 請 上 述 處 所 的 暫

 准       牌 照 一 事 ， 本 人 已 履 行 貴 署    年   月   日 的

信 件 (檔 號：     )，以 及 消 防 處 處 長    年   月   日 的 信 件

(檔 號：       )所 載 的 各 項 發 牌 條 件，並 隨 函 付 上 以 下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 以 茲 證 明 ：  

 
(a)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A (衞 生 規 定 )  

* 定 )  

定 )  連 同 通 風 系 統 設 計

 

 人 明 白 ， 隨 附 證 明 書 所 證 明 的 一 切 事 項 ， 須 經 發 牌 當 局 核 實 。  

(b)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B (樓 宇 結 構 規

*(c)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C (消 防 規 定 )  

*(d)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D (通 風 設 施 規

圖 則 一 式 三 份 ； 圖 則 已 盡 量 按 比 例 繪 製 ， 並 顯 示 安 裝 在

處 所 內 的 通 風 系 統 的 最 終 設 計 。  

本

 

  
日 期 (日 /月 /年 )  

 
申 請 人 簽 署  

*  請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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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附錄 R
(第 85(c)段 )

符合規定證明書 A
     ( 生規定 )      

本㆟　　　　　　　　　 (                                                         )
　　　 (㆗文姓名 )　　　　　　 (英文姓氏 )　　　 (名字 )

(香港身分證號碼：　　　　　　 )，是根據建築物條例 (香港法例第 123
章 )第 3 條的規定註冊的認可㆟士∕結構工程師 *，茲證明㆘述事項及

作出以㆘聲明：

關於稱為                                                                                    

(㆗文店號 )

(                                                                                                )
(英文店號 )

位於                                                                                           

(處所㆞址 )

的 處 所 ， 現 正 申 請 普 通 食 肆 ∕ 小 食 食 肆 *暫 准 牌 照 ， 申 請 ㆟ 為

                                       (                                                     )。
(申請㆟㆗文姓名 ) (申請㆟英文姓名 )

在　　　　　年　　　　　月　　　　　日發給該申請㆟的發牌

條件通知書㆗列為 A 類條件的所有 生規定，已全部遵辦。

本 ㆟ 已 於 　 　 　 　 　 　 年 　 　 　 　 月 　 　 　 　 日 親 自 視 察 該 處

(視察日期 )

所，證明確已符合㆖述條件。本㆟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

白其內容，而且亦明白本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會經發牌當

局再加核實。本㆟明白，倘故意或隨便㆞在本證明書㆖提供虛假

或誤導的資料，本㆟可能會受法律及∕或其他懲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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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 *簽署 ：

註冊編號 ：

註冊屆滿日期 ：

註冊㆞址 ：

公司∕合夥商行 *名稱 ：

(倘認可㆟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 *是公司∕合

夥商行 *的僱員∕董事

∕合夥㆟ *)

公司印章

*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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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附錄 S
(第 85(c)段 )

符合規定證明書 B
  (樓宇結構規定 )   

本㆟　　　　　　　　　 (                                                         )
　　　 (㆗文姓名 )　　　　　　 (英文姓氏 )　　　 (名字 )

(香港身分證號碼：　　　　　　 )，是根據建築物條例 (香港法例第 123
章 )第 3 條的規定註冊的認可㆟士∕結構工程師 *，茲證明㆘述事項及

作出以㆘聲明：

關於稱為                                                                                    

(㆗文店號 )

(                                                                                                )
(英文店號 )

位於                                                                                           

(處所㆞址 )

的 處 所 ， 現 正 申 請 普 通 食 肆 ∕ 小 食 食 肆 *暫 准 牌 照 ， 申 請 ㆟ 為

                                       (                                                     )。
(申請㆟㆗文姓名 ) (申請㆟英文姓名 )

在　　　　　年　　　　　月　　　　　日發給該申請㆟的發牌

條件通知書㆗列為 B 類條件的所有樓宇結構規定，已全部遵辦。

本 ㆟ 已 於 　 　 　 　 　 　 年 　 　 　 　 月 　 　 　 　 日 親 自 視 察 該 處

(視察日期 )

所，證明確已符合㆖述條件。本㆟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

白其內容，而且亦明白本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會經發牌當

局再加核實。本㆟明白，倘故意或隨便㆞在本證明書㆖提供虛假

或誤導的資料，本㆟可能會受法律及∕或其他懲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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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 *簽署 ：

註冊編號 ：

註冊屆滿日期 ：

註冊㆞址 ：

公司∕合夥商行 *名稱 ：

(倘認可㆟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 *是公司∕合

夥商行 *的僱員∕董事

∕合夥㆟ *)

公司印章

*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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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附錄 T
(第 85(c)段 )

符合規定證明書 C
     (消防規定 )      

本㆟∕我們*(a)　　　　　　 (　　　　　　　) (香港身分證號碼：　　　　　　　)；
                   (㆗文姓名)      (英文姓名)
(b)　　　　　　  (　　　　　　　 )  (香港身分證號碼：　　　　　　　 )及
    (㆗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c)　　　　　　  (　　　　　　　 )  (香港身分證號碼：　　　　　　　　 )，
    (㆗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是根據消防 (裝置承辦商 )規例 (香港法例第 95 章 )第 3 條的規定而註冊的消防
裝置承辦商；及

本㆟
(                          )   (                         )
           (㆗文姓名 )              (英文姓氏 )      (名字 )

香港身分證號碼：　　　　　　　　，是根據建築物條例 (香港法例第 123 章 )
第 3 條的規定而註冊的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
茲證明㆘述事項及作出以㆘聲明：

關於稱為
                              (㆗文店號 )

(                                                              
)
                              (英文店號 )

位於
                              (處所㆞址 )

的 處 所 ， 現 正 申 請 暫 准 普 通 食 肆 ∕ 暫 准 小 食 食 肆 * 牌 照 ， 申 請 ㆟ 是

                         (                               ) .
     (申請㆟㆗文姓名 )                   (申請㆟英文姓名 )

消防處處長於　　　　　年　　　　月　　　　日發給該申請㆟的發牌
條件通知書㆗列為 C 類條件的所有消防規定，已全部遵辦。我們已分別於
　　　  　年 　  　 　 月 　  　 　 日 及 　  　 　 　 年 　  　 　 月 　 　 　 日
(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視察日期 )　 (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的視察日期 )

親自視察該處所，證明確已符合㆖述條件。我們亦確認，已閱讀該發牌條
件通知書及明白其內容，而我們明白，本「符合規定證明書」所證明的所
有事項，發牌當局可再加核實。我們也明白，倘若我們因故意或疏忽而在
本「符合規定證明書」㆖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我們可能會受到法律及
∕或其他懲罰。

現夾附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符合安全證明書 (FSI/3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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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

獲授權代表（倘消防

裝置承辦商是㆒家

公司∕合夥商行*）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

香港身分證號碼)

              
    (公司印章 )

              
    (簽署 )

 日 期 :

(b)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

獲授權代表（倘消防

裝置承辦商是㆒家

公司∕合夥商行*）
簽署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

香港身分證號碼)

              
    (公司印章 )

              
    (簽署 )

 日 期 :

(c)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

獲授權代表（倘消防

裝置承辦商是㆒家

公司∕合夥商行*）
簽署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

香港身分證號碼)

              
    (公司印章 )

              
    (簽署 )

 日 期 :

認可㆟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簽署：                               

註冊編號：                                           

註冊屆滿日期：                                    

註冊㆞址：                                           

                                                              

公司∕合夥商行*名稱：                       
(倘認可㆟士∕註冊結構

工程師*是㆒家公司∕合夥

商行*的僱員∕董事∕合

夥㆟*)

                                          
(公司印章)

    日 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D 
(通 風 設 施 規 定 )  

 
 本 人                     (                        )  
               (中 文 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               )， 是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香 港 法

例 第 123 章 )第 8A 條 的 規 定 註 冊 的 專 門 承 建 商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茲 證

明 下 述 事 項 及 作 出 以 下 聲 明 ：  
 

關 於 稱 為                                   (中 文 店 號 )  
(                                        )  (英 文 店 號 )  
位 於                                               

(處 所 地 址 )  

的 處 所，現 正 申 請 暫 准                       牌 照，申 請 人 為  
                         (                       )。  
       (申 請 人 中 文 姓 名 )               (申 請 人 英 文 姓 名 )  

在         年         月       日 發 給 該 申 請 人 的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中 列 為 D類 條 件 的 所 有 通 風 設 施 規 定 ， 已 全 部 履 行 。本人已於  

      年      月      日親自視察該處所，並參照通風系統圖則 

(繪圖編號：          )(付上一式三份)，證明確已履行 上 述規定。 

 
本 人 已 閱 讀 該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及 明 白 其 內 容 ， 而 且 亦 明 白 本 證 明 書

所 證 明 的 所 有 事 項 ， 會 經 發 牌 當 局 再 加 核 實 。 本 人 明 白 ， 倘 故 意 或

疏 忽 地 在 本 證 明 書 上 提 供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資 料 ， 本 人 可 能 會 受 法 律 及

∕ 或 其 他 懲 罰 。  
 

   
日 期 (年 ∕ 月 ∕ 日 )   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類別) 

姓名(請以正階填寫)及授權簽署  
 

註 冊 地 址 ：                                                    
 
公 司 ∕ 合 夥 商 行 *名 稱 ：                                           
( 倘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是 公 司 ∕ 合 夥 商 行 *)
  

 
聯 絡 電 話 (承建商 )：                       
聯 絡 電 話 (申請人 )：                       

 
                 

公 司 印 章       
*  請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FEHB 93 (8/2005) 




